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07号
罪犯陈江，男，民族汉，1998年10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丰都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8）闽0104刑初第5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江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18年3月17日起至2021年3月16日止。2018年9月10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0分，合计获得1912分，表扬3次。起始期2018年10月至2020年5月，获得191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08号
罪犯宋昌大，男，民族，汉， 1981年3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五河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闽0181刑初15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宋昌大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与同案共同追缴违法所得3570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7日作出（2017）闽01刑终2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6月11日至2021年6月10日止。2017年4月10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3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185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2月10日。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宋昌大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6.1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669分，合计获得1715.1分，表扬2次。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123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宋昌大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宋昌大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09号
罪犯王俊华，男，民族汉，1978年5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捕前系无业。现在一监区一分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9日作出（2014）台刑初字第2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俊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附加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退出非法所得人民币506950元。刑期自2013年6月18日起至2023年6月17日止。2014年6月26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0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823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1月17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王俊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69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223.5分，合计获得2692.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1892.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俊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俊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10号
罪犯黄小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8年12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6日作出（2015）城刑初字第1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小乌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20000元；继续共同追缴违法所得83084元。同案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2015）莆刑终字第6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4年11月17日起至2025年5月16日止。2015年11月24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3月3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245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4年11月16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黄小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206.5分，合计获得4206.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8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3531.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小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小乌予以减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11号
罪犯戴陈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2年9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5年7月20日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古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15年10月2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二分监区。
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闽0922刑初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戴陈杰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犯容留他人吸毒，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790元。刑期自2017年4月8日起至2021年4月7日止。2018年4月23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戴陈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56.5分，合计获得2556.5分，表扬4次。起始期2018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2556.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戴陈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戴陈杰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12号
罪犯郑贤斌，男，民族汉， 1980年12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霞浦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3日作出（2016）闽0921刑初4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贤斌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8000元；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人民币8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0元。被告人郑贤斌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6日作出（2017）闽09刑终176号刑事裁决，准许上诉人郑贤斌撤回上诉。刑期自2016年3月7日至2023年9月6日止。于2017年5月22日送我狱服刑改造。2019年5月28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406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4月6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郑贤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34分，合计获得1839.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获得1509.5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郑贤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贤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13号
罪犯王金，男，民族汉，1995年9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平昌县，捕前系务工。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1日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60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金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继续追缴赃款人民币775元。刑期自2013年9月29日起至2022年9月28日止。于2014年08月11日送我狱服刑改造。2015年11月24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9月3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159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八个月；2018年1月3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6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2019年5月28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409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3月28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王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56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103分，合计获得2459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获得1763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金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金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14号
罪犯赖传福，男，民族汉，1967年12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平市，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06月03日作出（2015）融刑初字第4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传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70522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2015）榕刑终字第833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4年12月25日起至2025年12月24日止。2016年01月0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0月3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830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5年7月24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赖传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4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70分，合计获得258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2156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赖传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赖传福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15号
罪犯吴步贵，男，民族汉，2000年2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无业。系主犯。犯罪时系未成年人。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闽0925刑初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步贵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的（2019）闽09刑终字12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2月15日起至2021年2月14日止。2019年04月0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吴步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334.5分，合计获得1334.5分，表扬2次。起始期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1334.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步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步贵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步贵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16号
罪犯陈棋，男，民族汉，1993年04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农民。曾于2013年4月26日因犯贩卖毒品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2013年11月5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系从犯。案发时，有重大立功表现。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1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棋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2015年4月25日起至2027年4月24日止。2016年0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9月3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728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6年10月24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3.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724.5分，合计获得2758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11月至2020年5月，获得2175.5分。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棋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17号
罪犯胡德祥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7年01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织金县，捕前系农民。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3日作出（2012）泉刑初字第1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德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刑期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附带民事赔偿80954.35元及对赔偿总额323817.4元负连带责任。刑期自2012年3月12日起至2025年3月11日止。2012年1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11月2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宁刑执字第1330号刑事裁定书，减刑有期徒刑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6年4月29日，宁德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474号刑事裁定书，减刑有期徒刑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8年7月31日，宁德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556号刑事裁定书，减刑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至2023年2月11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胡德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07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068.5分，合计获得3375.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9月至2020年2月，获得2776.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胡德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德祥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18号
罪犯苏明显，男，民族汉，1988年11月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德化县，捕前系农民，曾于2008年12月4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2012年5月17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案发时有立功表现。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3日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29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明显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人民币199241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1000元。刑期自2014年7月6日起至2022年1月5日止。2014年12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12月3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744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四个月；2018年10月3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832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5月5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苏明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06.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924.7分，合计获得3231.2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2479.7分。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苏明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苏明显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19号
罪犯林廷华，男，民族汉，1992年05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三分监区。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闽0902刑初1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廷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与同案共同连带赔偿附带民事经济损失167914.25元。已取得被害人谅解。刑期自2017年10月17日起至2021年2月16日止。2018年07月1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林廷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974分，合计获得2079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8月至2020年5月，获得207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廷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廷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21号
罪犯林祥开，男，民族汉，文盲，1964年10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务农，现于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6日作出（2017）闽0122刑初2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祥开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日作出（2017）闽01刑终1179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3月24日起至2021年3月23日止。2017年11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林祥开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75分，合计获得2475分，表扬3次。起始期2017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247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祥开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祥开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22号
罪犯卓家斌，男，民族汉，1999年3月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无业，系主犯。现于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闽0925刑初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卓家斌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闽09刑终121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2月17日起至2021年2月16日止。2019年4月9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卓家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356.4分，合计获得1356.4分，表扬2次。起始期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考核分1356.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卓家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卓家斌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23号
罪犯余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91年2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闽09刑初13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000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000元，罚金人民币3000元，追缴违法所得1800元。刑期自2016年6月3日起至2032年6月2日。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8）闽刑终10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管理级罪犯。
罪犯余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14分，合计获得2514，表扬4次。起始期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获得251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余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余焰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24号
罪犯杨树祖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57年8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个体经营户。
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6日作出(2014)霞刑初字第2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树祖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2.49万元返还各被害人。刑期自2013年9月24日起至2021年7月23日。2014年10月9日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2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170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3月23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杨树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9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725分，合计获得281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4月至2020年5月，获得235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树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树祖予以减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25号
罪犯颜付贵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90年1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金沙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抢劫罪于2009年3月30日被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2011年10月3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4日作出(2013)厦刑初字第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颜付贵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与同案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47419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2012年5月19日起至2024年11月18日止。2013年8月1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3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430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又于2018年2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168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8月18日，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属普通管理管理级罪犯。
罪犯颜付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429.4分，合计获得4429.4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8年4月至2020年5月，获得3949.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颜付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颜付贵予以减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26号
罪犯魏高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9年9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闽0923刑初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魏高峰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追缴赃款人民币120元。刑期自2017年7月3日起至2021年4月2日。2018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魏高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730.3分，合计获得2730.3，表扬4次。间隔期208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2730.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魏高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魏高峰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27号
罪犯马文兵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彝，1977年9月2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纳雍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3日作出(2015)城刑初字第6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马文兵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责令退出赃物折价款人民币4180元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15年5月11日起至2021年5月10日。2015年12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7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62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三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2月10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马文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024.7分，合计获得3024.7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9月至2020年5月，获得3024.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马文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马文兵予以减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28号
罪犯胡彪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侗，1987年10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江口县，捕前系农民。
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5日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13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彪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60000元，共同退赔各自被害人相应经济损失。刑期自2013年8月5日起至2025年8月4日止，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日作出的（2014）泉刑终字第868号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9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11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85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5年3月4日，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属考察管理级罪犯。
罪犯胡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661.3分，合计获得3661.3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8年1月至2020年5月，获得3226.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8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胡彪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彪予以减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29号
罪犯陈源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90年9月1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个体经营户。
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6)闽0922刑初3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410元。刑期自2015年4月14日起至2024年1月13日止。2017年4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4月25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334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七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6月13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7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238.5分，合计获得2255.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1898.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源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30号
罪犯刘彩逢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68年3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作出(2017)闽0925刑初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彩逢犯拐卖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16年11月28日起至2022年11月27日。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8）闽09刑终6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5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管理级罪犯。
罪犯刘彩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062分，合计获得2062，表扬3次。起始期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获得206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彩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彩逢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31号
罪犯赵成达，男，民族汉，1983年10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昌宁县，捕前系农民。目前在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8日作出（2014）莆刑初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成达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附加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04146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15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44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3年5月16日起至2028年5月15日止。2015年6月10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3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196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现刑期自2013年5月16日起至2027年11月15日。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赵成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467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500.5分，合计获得3967.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2879.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赵成达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赵成达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33号
罪犯施国营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壮族，1979年2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钦州市钦北区，捕前系无业。曾于2008年7月14日因盗窃罪被广州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劳动教养一年，2009年4月22日解除劳教。有立功表现。目前在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18日作出(2011)丰刑初字第1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施国营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赔偿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00450元及其他财务若干，与同案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23000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28日作出（2011）泉刑终字740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法院对施国营的判决。刑期自2010年9月7日起至2024年9月6日止。于2011年11月3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8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宁刑执字第933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16年11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374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至2021年5月6日止。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施国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5501.2分，合计获得5501.2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7年1月至2020年5月，获得4931.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施国营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施国营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34号
罪犯李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3年9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渠县，捕前系无业。目前在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2013）仓刑初字第308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李峰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5日作出（2013）榕刑终字第763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李峰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12年7月17日起至2022年7月16日止。2014年1月8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7月29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987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闽01刑再7号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重审。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4日作出（2017）闽0104刑初58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李峰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2018年6月29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538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七个月。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8）闽01刑再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年6月15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9刑更515号刑事裁定书，认为李峰原审案件再审并未影响其定罪量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二次对其的减刑裁定并无不当，可予维持，对罪犯李峰减刑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现刑期至2020年12月16日止。现属考察管理级罪犯。
罪犯李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38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2969分，合计获得3354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8月至2020年5月，获得230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5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36号
罪犯董金好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65年7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乐市，捕前系无业。曾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5年7月10日刑满释放。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8日作出（2013）鼓刑初字第1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董金好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5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28000元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0日作出（2014）榕刑终字第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0年11月19日起至2021年11月18日止。2014年2月1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3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59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6月18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董金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3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740分，合计获得4070分，表扬6次。间隔期2017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考核分337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董金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董金好予以减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37号
罪犯叶天财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4年6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景德镇市乐平市，捕前系农民。曾于2007年12月24日因犯盗窃罪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2013年3月27日刑满释放；于2013年12月12日因犯盗窃罪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14年4月29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融刑初字第11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天财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因遗漏罪，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4日作出（2016）闽0181刑初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天财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与前罪判处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3万元；继续追缴犯罪所得2887元退赔被害人。刑期自2015年6月27日起至2029年6月26日止。2016年4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9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748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至2029年1月26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叶天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26.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869.5分，合计获得3196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11月至2020年5月，获得考核分237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叶天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天财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38号
罪犯叶为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72年3月1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屏南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3日作出（2018）闽0923刑初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为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21.3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4日作出（2018）闽09刑终22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4月8日起至2022年12月7日止。2018年7月10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叶为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171分，合计获得2171分，评定表扬3次，起始期2018年8月至2020年5月，获得考核分217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叶为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为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39号
罪犯陈风武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74年2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务工。曾因吸毒于2014年10月8日被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处以罚款人民币500元。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2015）秀刑初字第3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风武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0日作出（2015）莆刑终字第57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2月11日至2023年8月10日止。2015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11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79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2019年4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276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2年9月10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风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23分，合计获得1853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考核分152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风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风武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40号
罪犯陈康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94年3月1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无业。曾于2013年8月15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于2013年6月27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7日作出（2018）闽0902刑初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康华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2000元，责令退赔人民币50元。刑期自2017年9月7日起至2021年3月6日止。2018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康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84分，合计获得2484分，表扬4次。起始期2018年4月至2020年5月，获得248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康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康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41号
罪犯江铭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1年1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1年8月27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于2008年2月21日刑满释放；曾于2010年12月21日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被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于2013年11月27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8）闽0902刑初1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铭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刑期自2017年12月5日起至2021年4月4日止。2018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江铭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44分，合计获得2544分，表扬4次。起始期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获得考核分2544.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江铭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江铭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42号
罪犯王延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74年3月1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郏县，捕前系农民。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5日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13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延峰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2014年1月11日起至2022年1月10日止。2014年9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4月2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19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2018年9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747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3月10日。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王延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1.1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035.6分，合计获得2046.7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11月至2020年5月，获得考核分174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5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延峰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延峰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43号
罪犯孙林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1年11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13年1月14日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于2013年2月11日刑满释放。曾因吸毒于2014年4月24日被蕉城区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系毒品再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1日作出（2017）闽0925刑初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林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没收退出的赃款人民币21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7）闽09刑终39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9月9日起至2023年11月8日止。2017年10月26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孙林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653.7分，合计获得3653.7分，表扬6次。起始期2017年11月至2020年5月，获得3653.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孙林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孙林辉予以减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44号
罪犯林廷中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75年11月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霞浦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15日作出（2013）安刑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廷中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万元。刑期自2012年9月9日起至2022年9月8日止。2013年5月23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4月26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546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一年；又于2018年6月29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534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4月8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林廷中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819.5分，合计获得2819.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8月至2020年5月，获得235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廷中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廷中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45号
罪犯蒋晓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99年5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中江县，捕前系务工。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闽0104刑初5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蒋晓舟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18年3月2日起至2021年3月1日止。2018年9月10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蒋晓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157.1分，合计获得2157.1分，表扬3次。起始期2018年10月至2020年5月，获得2157.1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蒋晓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蒋晓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46号
罪犯高飞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8年12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梁平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因犯抢夺罪于2011年9月30日被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于2012年6月3日刑满释放；曾于2013年9月23日因犯抢夺罪被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于2014年7月2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6日作出（2017）闽0111刑初30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飞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附加罚金人民币1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人民币31942元。刑期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2021年1月16日止。2017年7月11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高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432.9分，合计获得4432.9分，表扬6次。起始期2017年8月至2020年5月，获得4432.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高飞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高飞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47号
罪犯徐文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92年1月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屏南县，捕前系个体经营者。曾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11年12月5日被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于2012年1月10日刑满释放。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九分监区服刑。
屏南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3日作出（2017）闽0923刑初4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文明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347444.5元。原告人、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闽09刑终40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1月27日起至2021年1月26日止。2017年10月23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徐文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739分，合计获得2739分，表扬4次。起始期2017年11月至2020年5月，获得273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6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徐文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文明予以减刑三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48号
罪犯陈万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90年10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盗窃罪于2010年3月18日被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2010年8月1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9日作出（2011）晋刑初字第8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万里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责令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8日作出(2011)泉刑终字第8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0年11月24日起至2024年5月23日止。2011年11月21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10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宁刑执字第120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六个月；2016年12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59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七个月；2018年10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861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0年11月24日起至2020年12月23日止。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万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87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377.5分，合计获2564.5，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2075.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万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立功/重大立功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万里予以减刑二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49号
罪犯陈端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70年6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干部。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29日作出(2012)南刑初字第11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端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继续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5800元上缴国库，已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5200元由南安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上缴国库。刑期自2012年3月16日起至2022年9月15日止。2012年12月26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10月2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宁刑执第1472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陈端生减去有期徒刑十一个月。2017年7月31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9刑更481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陈端生减区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2年3月16日起至2021年4月15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陈端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70.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985.5分，合计获得4256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17年9月至2020年5月，获得3334.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端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端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50号
罪犯董海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3年6月2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捕无固定职业。曾于2008年4月7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08年6月12日释放。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9日作出(2018)闽0104刑初3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董海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17年6月17日起至2023年6月16日止。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5日作出（2018）闽01刑终11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0月25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董海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16.5分，合计获得1816.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11月至2020年5月，获得1816.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董海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董海涛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51号
罪犯王愁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6年1月2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捕前系无业。曾犯盗窃罪于2009年被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2011年4月28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8日作出(2012)泉刑初字第2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愁福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2012年1月24日起至2026年1月23日止。2012年12月5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6月19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宁刑执字第83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6年11月28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9刑更143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8年10月31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9刑更85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自2012年1月24日起至2023年8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王愁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08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921分，合计获得3329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247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愁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愁福予以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52号
罪犯陈寿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0年12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陕西省宜君县，捕前系农民。曾因犯盗窃罪、逃脱罪于2002年7月3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05年1月1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6日作出（2010）泉刑初字第1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寿平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个人退赔被害人200元，共同退赔被害人33235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8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09年9月21日起至2024年9月20日止。2011年6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7月1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宁刑执字第81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6年10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25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十个月，现刑期自2009年9月21日起至2021年3月20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陈寿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5194分，合计获得5194分，表扬7次。间隔期16年11月至20年5月，获得486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6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寿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寿平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53号
罪犯郑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1年5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7日作出（2012）晋刑初字第3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与同案共同附带民事赔偿人民币640677.2元。被告人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2012）榕刑终字第117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1年12月30日起至2020年12月29日止。2013年1月10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2月2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98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二个月。现刑期自2011年12月30日起至2020年10月29日止。现属考察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郑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889分，合计获得3889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6年3月至2020年5月，获得361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5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郑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立功/重大立功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有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54号
罪犯王正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9年2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上杭县，捕前系工人。曾因盗窃行为于2008年5月30日、2008年6月24日、2010年11月25日被晋江市公安局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4日、15日、15日。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14日作出（2011）晋刑初字第132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正富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责令被告人与同案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7350元。刑期自2011年6月9日起至2022年6月8日止。2011年11月21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9月19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宁刑执字第114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6年8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05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8年3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226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不予假释；2018年7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595号刑事裁定书，对该犯不予假释。现刑期自2011年6月9日起至2021年3月8日止。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王正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750.5分，合计获得4750.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6年9月至2020年5月，获得4330.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正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正富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55号
罪犯周小兵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79年6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捕前系农民。曾于2008年9月2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于2009年5月10日刑满释放；曾于2012年10月11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于2013年6月27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2016）闽0582刑初23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小兵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责令与同案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09988.8元及3枚黄金戒指，1个金手镯、1对银手镯、1个银脚镯、1条银项链。刑期自2016年5月21日起至2027年5月20日止。2016年12月1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周小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189.2分，合计获得4189.2分，表扬6次。间隔期17年1月至20年5月，获得4189.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周小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小兵予以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56号
罪犯王福，男，汉族，1987年10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06年12月11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2012年10月22日因吸食毒品、无证驾驶被福清市公安局合并执行行政拘留二十日。2013年5月5日因吸食毒品被福清市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2015年11月21日因非法持有毒品、吸食毒品被福清市公安局合并执行行政拘留二十日（未执行）。2013年9月30日因容留他人吸毒罪被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14年6月15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2016）闽0181刑初1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福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11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5年11月6日起至2027年11月5日止。2016年5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8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678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刑期自2015年11月6日起至2027年5月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王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27.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779.5分，合计获得3107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10月至2020年5月，获得2158.5分。考核期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王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福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57号
罪犯徐门，男，汉族，1992年1月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毕节市，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3日作出（2012）泉刑初字第1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门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13336.09元（案发后，其家属已向法院预交赔偿20000元），并对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323817.40元负连带责任。刑期自2011年10月9日起至2026年10月8日止。2012年1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11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宁刑执字第1364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不变。2016年4月2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50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8年7月27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592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自2011年10月9日起至2024年8月8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徐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8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525分，合计获得3610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9月至2020年5月，获得2847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徐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门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58号
罪犯吴庆付，男，苗族，1990年2月2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秀山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30日作出（2012）晋刑初字第23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庆付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刑期自2012年6月7日起至2023年6月6日止。2012年1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8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宁刑执字第1134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6年12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638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8年9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766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刑期至2021年4月6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吴庆付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77.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314.5分，合计获得3592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11月至2020年5月，获得2724.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庆付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庆付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59号
罪犯叶应平，男，汉族，1999年9月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柘荣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柘荣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2018）闽0926刑初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应平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18年2月20日起至2021年2月19日止。2019年3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2月19日，被告人叶应平在柘荣县伙同同案人因琐事与他人发生持械
聚众斗殴，造成自身头部被砍伤，一人腰部被砍伤。

罪犯叶应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231分，合计获得1231分，表扬2次。间隔期2019年4月至2020年5月，获得1231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叶应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应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60号
罪犯张德冲，男，汉族，1994年3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9日作出（2012）湖刑初字第5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德冲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664元。刑期自2012年5月16日起至2023年5月15日止。2012年11月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9月18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宁刑执字第126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16年12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818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18年9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76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至2021年3月15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张德冲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01.9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474分，合计获得3575.9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11月至2020年5月，获得2809.2分。考核期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德冲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德冲予以减刑两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61号
罪犯庄锦城，男，汉族，1979年12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清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庄锦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返还给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3日作出（2016）闽刑终4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4年3月16日起至2021年3月15日止。2016年6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庄锦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5086.7分，合计获得5086.7分，表扬7次。间隔期2016年7月至2020年5月，获得5086.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庄锦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庄锦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62号
罪犯徐龙志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6年9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农民。曾于2007年9月29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8日作出(2011)安刑初字第1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龙志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责令与同案犯共同退赔被害人人民币8028元。刑期自2010年11月18日起至2023年11月17日。于2011年6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于2014年11月2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宁刑执字第1321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四个月；又于2016年12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731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七个月，刑期自2010年11月18日起至2020年12月17日止。现属宽管级管理罪犯。
罪犯徐龙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合计获得考核分累计获4124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7年1月至2020年5月，获得395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7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徐龙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龙志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63号
罪犯郑照耀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2年9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个体经营者。
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3日作出(2017)闽0922刑初31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照耀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附带民事赔偿人民币736103.39元（含附带民事被告人已支付的人民币60000元）。刑期自2017年5月12日起至2021年1月28日。于2018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管理罪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三分监区服刑。
罪犯郑照耀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253.5分，表扬3次。间隔期2018年4月至2020年3月，获得2253.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郑照耀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照耀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64号
罪犯黄光椿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66年11月3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顺昌县，捕前系农民。曾于1994年9月3日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于2001年1月24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明溪县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4日作出(2006)明刑初字第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光椿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犯爆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2006年7月26日起至2026年7月25日止。于2006年12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10年8月1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0)三刑执字第146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四个月；2012年10月1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2)宁刑执字306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九个月；2015年1月15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宁刑执字第21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一年七个月；2017年5月25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9刑更274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06年7月26日起至2021年5月25日止。剥夺者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现属普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黄光椿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4660分，合计获得4700分，表扬7次。间隔期2017年7月至2020年5月，获得426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黄光椿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光椿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65号
罪犯陈水波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1年10月1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海南省儋州市，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2017）闽0902刑初3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水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刑期自2016年12月11日起至2021年6月10日止。于2017年6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水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得4543分，合计获得4543分，表扬7次。间隔期2017年7月至2020年5月，获得454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水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水波予以减刑九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66号
罪犯陈星兵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1年11月1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农民。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7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8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星兵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8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446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审对上诉人陈星兵的定罪量刑和对涉案赃款赃物的处理的判决，以上诉人陈星兵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扣押在案的赃款赃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4年11月8日起至2029年11月7日止。于2016年6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0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877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4年11月8日起至2029年4月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星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77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   3196分，合计获得3273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2728.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星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星兵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67号
罪犯杨学超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9年8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梁平县，捕前系农民。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6日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10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学超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7日作出(2014)泉刑终字第6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3年11月19日起至2028年11月18日止。于2014年8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10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331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十个月。2018年8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68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3年11月19日起至2027年7月18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杨学超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22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   2990分，合计获得3112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10月至2020年5月，获得2579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学超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学超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68号
罪犯林云锋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3年10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农民，2015年10月27日因吸食毒品被福清市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未执行），2014年3月3日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被福清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系累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日作出(2016)闽0181刑初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云锋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15年10月26日起至2030年10月25日止。于2016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0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878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现刑期自2015年10月26日起至2030年4月25日止。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林云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82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   2326.5分，合计获得2408.5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1906.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云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云锋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69号
罪犯郑春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8年4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曾因犯寻衅滋事罪于2007年10月9日被福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因犯交通肇事罪于2012年7月23日被福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因吸食毒品于2016年1月13日被福安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因故意伤害于2016年7月22日被福安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八日。系自首。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6日作出(2017)闽0981刑初19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春鹏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附带民事赔偿共459801.99元（已支付14万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2017)闽09刑终58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7月29日起至2021年4月21日止。于2018年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郑春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745分，合计获得2745分，表扬4次。起始期2018年2月至2020年5月，获得274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郑春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春鹏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70号
罪犯刘水根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4年10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宁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0日作出(2018)闽0104刑初40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水根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刑期自2018年2月2日起至2021年2月1日止。于2018年7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刘水根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613分，合计获得1613分，表扬2次。起始期2018年8月至2020年5月，获得1613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水根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水根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71号
罪犯何连兴，男，民族汉，1981年9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县，捕前系电工，系从犯。现在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7日作出（2016）闽01刑初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连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刑期六年，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万元，并对赔偿总额人民币351458元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人、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6日作出（2016）闽刑终28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5年8月17日起至2021年8月16日止。2017年1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2月26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1042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3月16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何连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74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199分，合计获得2473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9年2月至2020年5月，获得1670.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何连兴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何连兴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72号
罪犯李式闽，男，民族汉，1988年1月1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无业。系自首。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2016）闽0902刑初2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式闽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2016）闽0902刑初28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被告人李式闽赔偿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736170.71元，并对赔偿金人民币110000元承担连带责任。刑期自2016年2月8日起至2021年4月7日止。2017年1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李式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461分，合计获得3461分，表扬4次。起始期2017年2月至2020年5月，获得346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5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式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式闽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73号
罪犯林旺，男，民族汉，1992年2月2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系从犯、偶犯。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40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旺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继续追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三万八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2019）闽01刑终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2月1日起至2021年1月31日止。2019年3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林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229分，合计获得1229分，表扬2次。起始期2019年4月至2020年5月，获得1229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74号
罪犯林汐，，男，民族汉，1997年10月2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2日作出（2018）闽0103刑初5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期自2018年2月10日起至2021年2月9日止。2018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林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538分，合计获得1538分，表扬2次。起始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153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林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汐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75号
罪犯薛行义，男，民族汉，1966年3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现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15年3月21日因犯非法持有毒品、吸食毒品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二十日；于2016年5月27日因吸食毒品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于2016年6月11日因吸毒成瘾被福清市公安局责令社区戒毒三年；于2016年9月27日因吸食毒品被福清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现在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6）闽0181刑初15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薛行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6年9月20日起至2024年3月19日止。2017年1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市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3月25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226号刑事裁定书，减刑四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11月19日。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薛行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5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621分，合计获得1666分，表扬2次。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1256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薛行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薛行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76号
罪犯周普良，男，民族汉，1966年9月2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4日作出（2017）闽0902刑初4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普良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8万元，上缴国库。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闽09刑终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普良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8万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6年11月30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2018年9月1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周普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591分，合计获得1591分，表扬2次。起始期2018年10月至2020年5月，获得1591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周普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普良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77号
罪犯吴锦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0年10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流氓罪于1996年7月9日被福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2017）闽0981刑初4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锦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5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00元。刑期自2017年3月28日起至2024年6月27日止。2018年5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吴锦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944分，合计获得1944分，表扬3次。起始期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获得194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锦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锦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78号
罪犯周明建，男，汉族，1991年5月2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8）闽0925刑初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周明建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日作出（2018）闽09刑终20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2月6日起至2021年1月20日止。2018年7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周明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799.5分，合计获得1799.5分，表扬1次。间隔期2018年8月至2020年1月，获得1799.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周明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周明建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79号
罪犯曹文忠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9年5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7日作出（2017）闽0181刑初1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曹文忠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附加罚金人民币35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0元。刑期自2016年11月17日起至2021年5月16日止。2017年3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曹文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350分，合计获得3350分，表扬5次。起始期2017年4月至2020年5月，获得335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曹文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曹文忠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80号
罪犯刘春梦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6年3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7）闽0922刑初1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春梦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附加罚金人民币15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4071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30日作出（2017）闽09刑终46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7月7日起至2026年7月6日止。2017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刘春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131.5分，合计获得3131.5分，表扬5次。起始期2017年11月至2020年5月，获得3131.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刘春梦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春梦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81号
罪犯冯忠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5年3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曾于1996年6月20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于2004年9月13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福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又于2012年4月13日因犯虚报注册资本罪被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于2013年7月17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2018）闽0981刑初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冯忠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附加罚金人民币6000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930元。刑期自2017年7月6日起至2025年7月5日止。2018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冯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417.5分，合计获得2417.5分，表扬4次。起始期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获得2417.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冯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冯忠予以减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82号
罪犯沈志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9年6月2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黄梅县，捕前系百世快运公司漳州分拨中心主管。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二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2日作出（2016）闽0582刑初127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沈志伟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附加罚金人民币18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2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闽05刑终13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2月25日至2025年2月24日。2016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8月30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680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4年9月24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沈志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58.3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074.8分，合计获得3233.1分，表扬5次。间隔期自2018年10月至2020年5月，获得2480.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沈志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沈志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83号
罪犯卫新波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5年1月19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山西省临猗县，捕前系农民。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二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2016）闽0582刑初7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卫新波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刑期自2015年12月25日至2021年8月24日。2016年10月26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1月25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9刑更86号刑事裁定，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3月24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卫新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63.2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586.5分，合计获得2649.7分，表扬3次。间隔期自2019年3月至2020年5月，获得2051.9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卫新波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卫新波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84号
罪犯许祥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78年7月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商人。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二十三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8）闽0925刑初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祥明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日作出（2018）闽09刑终20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2月6日起至2021年2月4日止。2018年7月24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刑期至2021年2月4日。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许祥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起始期内累计获1815分，合计获得1815分，表扬3次。起始期自2018年8月至2020年5月，获得1815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许祥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祥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85号
罪犯陈躬华，男，汉族，1957年8月1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现在押宁德监狱八监区二十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5）融刑初字第111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躬华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刑期自2015年3月20日起至2023年9月19日止。2016年6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0月31日，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907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3月19日。现属普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躬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53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2364.6分，合计获得2417.6分，表扬4次。间隔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193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躬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躬华予以减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86号
罪犯李大友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75年10月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古田县，捕前系无业人员。现在押宁德监狱八监区二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古田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7日作出（2018）闽0922刑初2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大友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18年3月23日起至2021年3月22日止。2018年9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刑期至2021年3月22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李大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854分，合计获得1854分，表扬3次。起始期2018年10月至2020年5月，获得185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大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大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87号
罪犯骆银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75年8月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云霄县，捕前系务工人员。现在押宁德监狱八监区二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2013）晋刑初字第33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骆银汉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附加罚金200万元。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2014）泉刑终字第570号刑事判决，维持对骆银汉定罪量刑的判决。刑期自2012年7月26日起至2024年7月25日止。2014年8月11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9月3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158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七个月；2018年10月3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826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七个月。现刑期至2023年5月25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骆银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77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133分，合计获得3610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2658.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骆银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骆银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88号
罪犯魏荣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92年10月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周宁县，捕前系无业人员。现在押宁德监狱八监区二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1日作出（2013）宁刑初字第3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魏荣鹏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89595.6元，对余款人民币657034.4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人、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2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对魏荣鹏的判决。刑期自2013年1月2日起至2028年1月1日止。2015年2月10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12月3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80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8年10月31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853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至2027年1月1日。现属普通管理级罪犯。
罪犯魏荣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07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127分，合计获得3434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267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魏荣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魏荣鹏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89号
罪犯吴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92年5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织金县，捕前系农民。现在押宁德监狱八监区二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30日作出（2014）晋刑初字第91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附带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物质损失105046.11元，并对赔偿总额420184.44元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2日作出（2014）泉刑终字第817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刑期自2013年4月12日起至2022年4月11日止。2014年8月25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12月30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9刑更1855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18年9月28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9刑更794号刑事裁定书，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1年5月11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吴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134分，合计获得3134分，表扬5次。间隔期2018年11月至2020年5月，获得2430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吴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91号
罪犯夏光普，男，民族汉，1987年7月4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
南平市建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2019）闽0703刑初2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夏光普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刑期自2019年6月10日起至2020年11月9日止。2019年11月11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夏光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527分，合计获得527分，表扬0次。起始期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527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夏光普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夏光普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92号
罪犯杨恒俊，男，民族汉，1990年9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系主犯。现在押宁德监狱一监区一分监区。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闽0102刑初5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恒俊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附加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9）闽01刑终68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12月25日起至2020年12月24日止。2019年3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杨恒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147.5分，合计获得1147.5分，表扬1次。起始期2019年4月至2020年5月，获得1147.5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杨恒俊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恒俊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93号
罪犯李泽嵩，男，民族汉，1987年08月16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乐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4日作出（2019）闽0103刑初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泽嵩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责令退出非法所得人民币7799.76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6日作出（2019）闽01刑终1245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4月18日起至2020年10月17日止。2019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李泽嵩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433.5分，合计获得433.5分，表扬0次。起始期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433.5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泽嵩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泽嵩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94号
罪犯唐锋，男，民族汉，1996年1月1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业，现于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9）闽0103刑初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唐锋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闽01刑终634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0月18日起至2020年10月17日止。2019年7月11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唐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739.5分，合计获得739.5分，表扬1次。起始期2019年8月至2020年5月，获得考核分739.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唐锋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唐锋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唐锋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壹份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95号
罪犯贺昌建，男，民族汉，1966年1月2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岳池县，捕前系无业，现于二监区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7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贺昌建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附加罚金2000元。被告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1日作出（2019）闽01刑终23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12月24日起至2020年12月23日止。2019年2月1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贺昌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099.5分，合计获得1099.5分，表扬1次。起始期2019年3月至2020年5月，获得考核分1099.5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贺昌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贺昌建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96号
罪犯郑经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99年1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目前在宁德监狱二监区四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闽0102刑初7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经煌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9）闽01刑终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经煌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17年12月13日起至2020年12月12日止。2019年3月8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郑经煌于2017年11月18日，与同案人在福州市某酒吧与他人因琐事发生口角引发互殴，在同案人的电话纠集下参与聚众斗殴行为，造成三人轻伤的后果。

罪犯郑经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轮提请周期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154.4分，合计获得1154.4分，表扬1次。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1154.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郑经煌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郑经煌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97号
罪犯叶建海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76年9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瓯市。曾于1999年12月10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曾于2005年7月4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现在押宁德监狱三监区八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闽0783刑初1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建海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自2018年12月27日起至2020年12月26日止。2019年7月1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从宽管理级罪犯。
罪犯叶建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697分，合计获得697分，表扬0次，起始期2019年8月至2020年5月，获得考核分69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叶建海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建海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98号
罪犯余初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94年12月27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罗源县，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8日作出(2019)闽0111刑初9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余初建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刑期自2018年7月6日起至2020年12月5日止。2019年4月23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余初建于2017年10月13日，在福州市因赌场纠纷，遂伙同同案人持械参与聚众斗殴行为，造成一人轻伤，两人轻微伤的后果。

罪犯陈端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968分，合计获得968分，表扬1次。间隔期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96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余初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余初建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599号
罪犯雷清国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畲，1994年01月0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柘荣县，捕前系务工。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柘荣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1日作出(2018)闽0926刑初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清国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刑期自2018年9月13日起至2020年12月12日止。2019年3月8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雷清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268分，合计获得126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19年4月至2020年5月，获得126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雷清国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雷清国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600号
罪犯陈栩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民族汉，1983年7月3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捕前系北山青年福建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一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2018）闽0102刑初56号刑事判决，一、撤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刑初字第162号《刑事判决书》主文中对被告人陈栩力的缓刑判决。二、以被告人陈栩力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合并原判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2019）闽01刑终54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5日止。2019年3月22日交付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栩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127分，合计获得1127分，表扬1次。间隔期2019年4月至2020年5月，获得112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0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栩力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栩力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601号
罪犯许岳兵，男，汉族，1979年9月20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岳阳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闽0105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岳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二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刑期自2018年11月23日起至2020年11月20日止。2019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许岳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398分，合计获得398分，表扬0次。间隔期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得398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许岳兵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许岳兵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602号
罪犯李津任，男，汉族，1997年12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闽0102刑初7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津任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自2017年12月13日起至2021年6月12日止。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2019）闽01刑终60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2刑初708号刑事判决第四项至第十七项，撤销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8）闽0102刑初708号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即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部分，以被告人李津任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17年12月13日起至2020年12月12日止。2019年3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级罪犯。

罪犯李津任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088分，合计获得1088分，表扬0次。间隔期2019年4月至2020年5月，获得108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津任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津任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603号
罪犯孙建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4年1月21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捕前系务工。系主犯，系自首。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闽0925刑初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建文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闽09刑终12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2月24日起至2020年12月12日止。于2019年4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孙建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1352分，合计获得1352分，表扬1次。起始期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135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孙建文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孙建文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604号
罪犯袁兴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6年2月2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系自首。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4日作出(2019)闽0104刑初30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袁兴旺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刑期自2019年1月12日起至2020年12月11日止。于2019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袁兴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740.5分，合计获得740.5分，表扬0次。起始期2019年8月至2020年5月，获得740.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袁兴旺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袁兴旺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605号
罪犯陈泽霖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95年1月15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五监区十五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9)闽0105刑初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泽霖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刑期自2019年3月1日起至2020年10月24日止。于2019年8月8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考察管理级罪犯。
罪犯陈泽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 643分，合计获得643分，表扬0次。起始期2019年9月至2020年5月，获得64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泽霖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泽霖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 7月 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606号
罪犯蒋昌龙，男，民族汉，2001年2月1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梁平区，捕前系无业。系自首，有谅解，犯罪时未满18周岁。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六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4日作出（2019）闽0104刑初3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蒋昌龙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7日作出（2019）闽01刑终96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12月23日起至2020年12月22日止。2019年8月2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罪犯蒋昌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707分，合计获得707分，表扬0次。起始期2019年9月至2020年5月，获得707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蒋昌龙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蒋昌龙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607号
罪犯陈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汉族，1989年5月18日出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农民。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闽0924刑初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敏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自2018年8月20日起至2020年12月29日止。2019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陈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851.5分，合计获得851.5分，表扬0次。起始期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获得851.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陈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敏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福建省宁德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0〕闽宁狱减字第608号
罪犯李星，男，汉族，1996年11月2日出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丰都县，捕前系无业。现在押宁德监狱六监区十七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2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7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星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刑期三年。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9）闽01刑终37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12月27日起至2020年12月26日止。2019年4月9日交付福建省宁德监狱执行刑罚。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李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0分，本轮考核期内累计获955分，合计获得1048分，表扬1次。起始期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获得104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0年7月16日至2020年7月22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星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星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福建省宁德监狱

   2020年7月27日


